F %155

|9

MR

14# R 38

%4243 OO0FOOOBOE05.04

A 2



o/

o/

e

Ste
=\

Pl

» AP T AT

e
|

i

2

a
B TR EE RS AT



ELI

%$$4$/%%ﬁ4ﬁgaﬂgApeﬁg@

A R L RR % ﬂ% m%i%m;%ﬁg
EEPRLHFD AT EP RN 2 F?J‘* i B
oo hbHEFHRD 5\1’ ZEH1T0ME ~ % 17H%
%17 fni%,é,\‘%ljfi”ﬁﬂ’i‘?‘ ,*«r i/—lﬁif"?‘ _g.?r y gL

%:Q?ﬂ'?f”ﬁ’fﬁz@iﬁ—lﬁl_fi&, Ml5l' #ﬁwx\g oo BAR¥A Y /I
ERRATRR AT (T BRE) R
RHEERL MES S IFEA SATRER FRFREFTF R

2
)

’
)

AO(TRLGATAF) 2 NI A A B RE RS Lk
E o ARE A T F,fg& ARG »}g B N 2 (-r,ﬁg_;,,
SAUE ) 2 A AREANRAEREERL ZRMT 0 L B
WAZ 3732 T AL LuE RBEPREHEE (LARES
63-65 ~ 67-72 ~ 7T3-76F. ) » &> m B 2 _-
FRB i B ARRFEER LS AL LT RL
» '?;VU'VTT [ zZ*‘ 2 @A f F kG % 13218 25 P
U

T oomFRPTRILFEREL GG FF R ER
SR EEIIARE U IR ey L L R
i%%%i&ﬁ@% CE T RO B RS LN KRG
fart B B w2E R > T s AR e R R R
AP R B2 2R 20 H 0 2hks?Lpaf
T o L fF

x
A
22 = s I 23 X 1% = g e+ 1%
BAEm S E AR 2L Y A AR
TR B
&
A



T ERFIZEF 0 AN AL L HGE A L EFEA R R
A¥ 2 - AR LR REBEERAYFER ST
TR BEAREEEAT @ e 2 MK - M KA
5 A LA ) N A

H LR g F AT
AZFHT o NEXEFE > B IESF1330F ~ 1340
MRIRE N E N LS T K N A S & S
",f’ﬁ R ) % 1330F 134:"35%#1”%3;1'3‘—45**5 A 5
AAF 2 T RS RS Far 2 A G
PEG SR IME ~ 1320822 P ) o
%‘LAﬁ““EMJZﬁSEIBBEH%@iﬁm ;%%- » Al
2 R i fg A FO25LA A 113247 12p T EAREAE 4
AR > A ARAT14E]1Y 160 111348 & 7R G
FIOPF LFEARALER (THFEREF D) 2 £
%&ﬂ%f%%%ﬁ%@w,@ﬁ%%i»i&@w%%%
THRFAATAG c ARBAF 2HARLFTEL  H R
ARERA LT HELATRL Ml 2 ARG
CHMNEBRALIRIAFT e EEATRAL R FEAEE
FHIRR AT ALF LAY HRFEADET IR
Bt dafd (AAm¥5%63-67~73~79~83~87~89
E) > &S AP o
P
Clfrriz st F EARR SR A B2 AT 0 R G EG
F1331F 5 A2 L F T2 %ﬁ E o R
FEAI 2L F w2 R ‘
e r 2 F (L83 %2
TR ZTFI9EAFEL LS
FERALFTETLF AR }@iﬁ€@§$4£lﬂ3ﬁ4”1
o T “flr'/)a TARR AR M ER T L F w2 PRE

_(
(ﬂ}
T oh
A
e
(w
W
oy

J
&=
f
N

w

DO
bosoE
)

s >p

£mA



Ot 2 BR o Waﬂiﬂa‘r“f'»ﬂi«ég
PRSI R A A FRRI R AN
HFET2EM T RS TRk SR A B Y LU
'JE.SLK?—— oy R RI3ER TR RS L FE

o B ﬁ‘f"/{ A iF’Bflr/p—%ﬁJ_ﬁr iz 2 114#67% i+ > 21z
%%%Eﬁ%ﬂﬁ?@&?(Tﬁgéﬁﬁ)EEﬁﬁl’
TRIEXIT Y2 E N T2 39526,400~ (L AFE %96
) o BEFTRIFL3396,000~ (335 5% 1 26,4007~x15”
=396, 000~ ) o fLpt > PW*??%""*#P"%%‘ A 113# & 7
S & A EFHIT, 076~ ~114& 5 1 & 4 %% * 18,618~
60 WA B ARTEY, 3247 ~ 7,782~ » E_ B A E Y e rde
f'»fﬁ FEF RS v AT G ) IR %1331',« B

= )?z%'ﬂ—“ FFEE2E (p BT RN EALEH2E 5110
#£6720p 211267 19p ) - 110267 20p 2110127 28
P g 1108127 29p 2112877 19p *¢ = &kf
Htﬁ,_j‘;f-_}a NP ER G PB2EP R 2 110E 2 & 111
EFEF e 580,000~ ~ 11217 1p4=35112#67 19p
Wb EF T 536,189 (3EE S 1 T77,700~%x170/365=3
6,189~ » ~ T T ») > HEFTHRIEFL L6 189~
(3554 180,000~ +36,189~=116,189~) - * 3 ¥4k
1,284~ ~ -H i @H % £40,807~ (54
W) T2 AE280,000~ 88 > BT FIHFHAE T
B ﬁﬁﬁ»T—Road i %é % TEPAA T ERFESE
g FRERTFT 4 IEL/}J B E %47-50F ~ A% %37-3
9+9-12% ) - 41104%)%4 L& 4 EF 105,946
~ o 111 ~112# )i# ’3 & A FET T 076~ > oA F
AElen a2 £ #5110 ~ 111 112& i NI o I S
B nﬁ@; B B w2 T R 4719 £ 438, 280 &

(& 3% 1 116,189~ +1, 284~ +40, 807~ +280, 000~ =4

P oo

38,280~ ) - £ 11402,630~ [3+& 3+ (15,946~x11/3

T ’E] TR AR



0) + (15,946=x67 ) + (17,076=x17% ) + (17,076
x19/30) =402, 630~ > =T w1 »] > H ¥ 4S5,
650~ (-3 ;% : 438, 280~-402, 630 ~ =35, 650~ ) o #&=t
AR %ﬂﬁwﬁ@@%¢ M A 5 322,091 %

LRAEA B uié'm,ﬁ;';le#,‘g;gz’.\alf.u/f,y)_giﬂ,lg%%
35,650~ > AZLEGA X m Y R G F133F TR A A
F2ZEd o

I LB Al 2R R (p B EA R 0 2E
1104%6— 20 p illZEG’g 19p ) » ¥ @ g e w3 5
FEUE S FEPRF SRR Bl f PR 2112#10
P13 2 k& P20 Pﬁﬁll”IGH,LZSE ~113#1%8p 3
P2 18p ~114#172p 2k & 29p ~F&E372P 29
P~F&ESP4Ap IR & P10 3 » B e 5 » BT
s v L (LARES 25—27'?‘> S FRIR MR E
eSSl s SR PRI A5 Fﬁ?l BB E > NZHPR T
Frd EE P i ESS SEFAMP LAY B Ed
DR E EED mwﬁﬂm@?$(ii%%%

1~112~125-189F ) » ¥ s+ I r B k2 IFM‘;-"

jﬁ'?’k—-‘}ﬂ'%df%@PRﬁ‘ ¥ 2 F’]‘E‘*ﬁ“’”g AR TR R

B % 1345 #7350 & 22 /T’E;i AR NE ;ﬁ*‘n "I
P KfRikE pog Bk
AR ORI AT 'JW /f%ﬁu'%?i'faiqﬁ o A EIGRTHE
AP O R RS

AN A
FEE o AR A ARG LG ) F E 01330 ~ $ 1346 &
AT R 2 EE %mp% m’%ﬁkéﬁéﬁ%
2282 AR a%%%zl'/\ 2 lpzZ* F%A*’?j‘fi
L T T2 ¥ P A& P ’ﬁr’}\ilpz&47§§;§ﬁlgzzﬂ

2.

HENE

<

RFMAA I LGB FH 0 pFT R FiE
O R T B Mast TR L | 0 et AP -
= o~ iR ER F1326F > A0 2 o

w®
St
mi



v E EN B 114 &
NEF - 2

M RGRR AT o

e PRAF o Bt e EEE10p p

2o FEMRE FATE R 5007 o

SoE v ®m 114 &

=4 22
w e

28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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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5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李世峯  
代  理  人  詹忠霖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陳建富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許榮晉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段00號0樓    及地下0樓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李世峯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該規定於更生程序亦有準用，此參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條之規定自明。查相對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繫屬時變更為陳佳文；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繫屬時變更為林淑真；相對人即債權人即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銀行）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繫屬時變更為張財育，上開相對人之新任法定代理人分別具狀聲明承受程序（見本院卷第63-65、67-72、73-76頁），合於前開規定。
二、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而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同條例第133條、134條有明文規定。準此，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債條例第133條、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三、聲請人於民國112年8月15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清算，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32號裁定自113年4月12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經本院於114年1月16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下稱清算終結裁定）等情，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依首揭規定，本院應依職權裁定聲請人是否免責。本院詢問全體無擔保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是否應予免責乙節表示意見，本院詢問全體無擔保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是否應予免責乙節表示意見，除債權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未表示意見外，其餘債權人均表示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見本院卷第63、67、73、79、83、87、89頁），先予敘明。
四、經查：
　㈠參以法院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之裁定確定後，依消債條例第133條為是否免責裁定之審查時，應以自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作為認定債務人有無薪資等固定收入之期間（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9號研討意見參照）。故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3條為免責與否之審查時，應先就債務人自113年4月12日經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起至本件裁定免責前之期間，計算其固定收入與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固定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有餘額者，再計算比較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與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以認定是否具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則聲請人自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迄至114年6月止，均任職於嘉達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嘉達公司）單任臨時工，上開1年又3月期間之每月收入均為26,400元（見本院卷第96頁），其薪資總額共計396,000元（計算式：26,400元×15月＝396,000元）。基此，上開薪資費用扣除聲請人113年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7,076元、114年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8,618元後，尚分別有餘額9,324元、7,782元，是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仍有餘額，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情形。
　㈡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自聲請前置調解起算前2年為110年6月20日至112年6月19日），110年6月20日至110年12月28日並無投保資料，110年12月29日至112年7月19日於威錄精密企業有限公司任職，上開2年期間之110年並無收入、111年薪資收入為80,000元、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6月19日止，薪資收入為36,189元（計算式：77,700元×170/365＝36,18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其薪資總額共計116,189元（計算式：80,000元＋36,189元＝116,189元），且有存款1,284元、保單價值準備金40,807元（此為扣除借款餘額）、汽車殘值280,000元等節，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所得查詢結果、清算終結裁定可參（見消債清卷第47-50頁、本院卷第37-39、9-12頁）。而聲請人110年度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5,946元，111、112年度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7,076元，均未逾衛生福利部公告臺灣省110、111、112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應認可採。是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共438,280元（計算式：116,189元＋1,284元＋40,807元＋280,000元＝438,280元），支出402,630元【計算式：（15,946元×11/30）＋（15,946元×6月）＋（17,076元×17月）＋（17,076元×19/30）＝402,63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其尚有餘額35,650元（計算式：438,280元-402,630元＝35,650元）。然於清算程序中，聲請人所提應屬清算財產價值為322,091元，各債權人均比例受償而清算終結，且高於扣除必要支出所餘35,650元，是認聲請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予不免責之事由。
五、再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聲請前置調解起算前2年為110年6月20日至112年6月19日），並無出境紀錄；惟於聲請清算期間、清算期間、清算終結及聲請免責期間之112年10月13日至同年月20、同年11月16日至23日、113年1月8日至同年月18日、114年1月2日至同年月9日、同年3月2日至9日、同年5月4日至同年月10日有入出境紀錄，有入出境資訊查詢結果可參（見本院卷第25-27頁）；審酌上開入出境紀錄均為嘉達公司指派聲請人至國外維修機器，出差期間所需費用均由嘉達公司負擔等節，經聲請人陳明在卷，核與嘉達公司切結聲明書、嘉達公司函附機票明細可參（見本院卷第111、112、125-189頁），可知聲請人出入境係工作性質，並非消費奢侈服務。另各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是否具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各款之不應免責事由，均未提出事證加以證明，本院依卷內現有資料及依職權調查之結果，亦未查得聲請人具有該條各款所列不應免責之情形。是本院無從認定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六、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聲請清算，經法院裁定清算程序終止確定，本院復查無債務人具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列應不免責之情事，揆諸首揭說明，債務人已符合免責之要件，本院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至債權人於本件免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如發見債務人有虛報債務、隱匿財產或以不正當方法受免責者，自得另依消債條例第139條規定，聲請本院裁定撤銷免責，附此敘明。
七、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玉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書　記　官　康綠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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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15號

聲  請  人  

即  債務人  李世峯  

代  理  人  詹忠霖律師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伍維洪  

代  理  人  陳正欽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陳建富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鴻聯  

代  理  人  許榮晉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區○○○路○段00號0樓    及地下0樓

法定代理人  林淑真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佳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即  債權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財育  

代  理  人  黃勝豐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李世峯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

    ，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

    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

    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

    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

    ，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

    178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該規定於更生程序亦有準用，此參

    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條之規定自明。查相對人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法定代理人於本件

    繫屬時變更為陳佳文；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台新銀行）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繫屬時變更為林淑真

    ；相對人即債權人即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

    銀行）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繫屬時變更為張財育，上開相對

    人之新任法定代理人分別具狀聲明承受程序（見本院卷第63

    -65、67-72、73-76頁），合於前開規定。

二、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

    。而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

    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

    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

    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

    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

    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

    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七年內曾依

    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

    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

    害。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二年內

    ，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

    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

    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

    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

    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

    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

    、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

    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

    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

    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同條例第133條、134條有明文規

    定。準此，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

    消債條例第133條、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

    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債條例

    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三、聲請人於民國112年8月15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清算，本院以11

    2年度消債清字第32號裁定自113年4月12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

    算程序，並經本院於114年1月16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

    第19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下稱清算終結裁定）等情，業據

    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依首揭規定，本院應依職權裁

    定聲請人是否免責。本院詢問全體無擔保債權人，對於債務

    人是否應予免責乙節表示意見，本院詢問全體無擔保債權人

    ，對於債務人是否應予免責乙節表示意見，除債權人萬榮行

    銷股份有限公司未表示意見外，其餘債權人均表示不同意聲

    請人免責（見本院卷第63、67、73、79、83、87、89頁），

    先予敘明。

四、經查：

　㈠參以法院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之裁定確定後，依消債條例

    第133條為是否免責裁定之審查時，應以自裁定開始清算程

    序時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作為認定債務人有無薪資等固

    定收入之期間（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

    事類提案第39號研討意見參照）。故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3

    條為免責與否之審查時，應先就債務人自113年4月12日經本

    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起至本件裁定免責前之期間，計算其

    固定收入與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固定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

    用後有餘額者，再計算比較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與債務人

    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以認定是否具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

    。則聲請人自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迄至114年6月止，均任職

    於嘉達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嘉達公司）單任臨時工，上

    開1年又3月期間之每月收入均為26,400元（見本院卷第96頁

    ），其薪資總額共計396,000元（計算式：26,400元×15月＝3

    96,000元）。基此，上開薪資費用扣除聲請人113年每月必

    要生活費用17,076元、114年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8,618元後

    ，尚分別有餘額9,324元、7,782元，是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

    必要生活費用後仍有餘額，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情形。

　㈡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自聲請前置調解起算前2年為110年

    6月20日至112年6月19日），110年6月20日至110年12月28日

    並無投保資料，110年12月29日至112年7月19日於威錄精密

    企業有限公司任職，上開2年期間之110年並無收入、111年

    薪資收入為80,000元、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6月19日止，

    薪資收入為36,189元（計算式：77,700元×170/365＝36,189

    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其薪資總額共計116,189元（計算

    式：80,000元＋36,189元＝116,189元），且有存款1,284元、

    保單價值準備金40,807元（此為扣除借款餘額）、汽車殘值

    280,000元等節，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稅務T

    -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所得查詢結果、清算終結裁定可

    參（見消債清卷第47-50頁、本院卷第37-39、9-12頁）。而

    聲請人110年度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5,946元，111、112年度

    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7,076元，均未逾衛生福利部公告臺灣省

    110、111、112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應認可採。是聲請人

    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共438,280元（計算式：116,189

    元＋1,284元＋40,807元＋280,000元＝438,280元），支出402,6

    30元【計算式：（15,946元×11/30）＋（15,946元×6月）＋（

    17,076元×17月）＋（17,076元×19/30）＝402,630元，元以下

    四捨五入】，其尚有餘額35,650元（計算式：438,280元-40

    2,630元＝35,650元）。然於清算程序中，聲請人所提應屬清

    算財產價值為322,091元，各債權人均比例受償而清算終結

    ，且高於扣除必要支出所餘35,650元，是認聲請人並無消債

    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予不免責之事由。

五、再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聲請前置調解起算前2年為

    110年6月20日至112年6月19日），並無出境紀錄；惟於聲請

    清算期間、清算期間、清算終結及聲請免責期間之112年10

    月13日至同年月20、同年11月16日至23日、113年1月8日至

    同年月18日、114年1月2日至同年月9日、同年3月2日至9日

    、同年5月4日至同年月10日有入出境紀錄，有入出境資訊查

    詢結果可參（見本院卷第25-27頁）；審酌上開入出境紀錄

    均為嘉達公司指派聲請人至國外維修機器，出差期間所需費

    用均由嘉達公司負擔等節，經聲請人陳明在卷，核與嘉達公

    司切結聲明書、嘉達公司函附機票明細可參（見本院卷第11

    1、112、125-189頁），可知聲請人出入境係工作性質，並

    非消費奢侈服務。另各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是否具有消債條例

    第134條所列各款之不應免責事由，均未提出事證加以證明

    ，本院依卷內現有資料及依職權調查之結果，亦未查得聲請

    人具有該條各款所列不應免責之情形。是本院無從認定聲請

    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六、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聲請清算，經法院裁定清算程序終止

    確定，本院復查無債務人具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

    款所列應不免責之情事，揆諸首揭說明，債務人已符合免責

    之要件，本院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至債權人於本件

    免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如發見債務人有虛報債務、

    隱匿財產或以不正當方法受免責者，自得另依消債條例第13

    9條規定，聲請本院裁定撤銷免責，附此敘明。

七、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玉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

，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書　記　官　康綠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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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人  黃勝豐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債務人李世峯應予免責。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喪失訴訟能力或法定代理人死亡或其代理權消滅者，訴訟程序在有法定代理人或取得訴訟能力之本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至第172條及前條所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當事人不聲明承受訴訟時，法院亦得依職權，以裁定命其續行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70條、第175條、第178條分別定有明文，而該規定於更生程序亦有準用，此參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15條之規定自明。查相對人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繫屬時變更為陳佳文；相對人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新銀行）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繫屬時變更為林淑真；相對人即債權人即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銀行）之法定代理人於本件繫屬時變更為張財育，上開相對人之新任法定代理人分別具狀聲明承受程序（見本院卷第63-65、67-72、73-76頁），合於前開規定。

二、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債條例第132條定有明文。而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一於七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本條例規定受免責。二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三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四聲請清算前二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五於清算聲請前一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六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七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八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本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同條例第133條、134條有明文規定。準此，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有消債條例第133條、134條各款所定之情形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外，法院即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三、聲請人於民國112年8月15日具狀向本院聲請清算，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32號裁定自113年4月12日下午4時起開始清算程序，並經本院於114年1月16日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19號裁定清算程序終結（下稱清算終結裁定）等情，業據本院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依首揭規定，本院應依職權裁定聲請人是否免責。本院詢問全體無擔保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是否應予免責乙節表示意見，本院詢問全體無擔保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是否應予免責乙節表示意見，除債權人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未表示意見外，其餘債權人均表示不同意聲請人免責（見本院卷第63、67、73、79、83、87、89頁），先予敘明。

四、經查：

　㈠參以法院於清算程序終止或終結之裁定確定後，依消債條例第133條為是否免責裁定之審查時，應以自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起至裁定免責前之期間，作為認定債務人有無薪資等固定收入之期間（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8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39號研討意見參照）。故本院依消債條例第133條為免責與否之審查時，應先就債務人自113年4月12日經本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時起至本件裁定免責前之期間，計算其固定收入與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固定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有餘額者，再計算比較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與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以認定是否具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之應不免責事由。則聲請人自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迄至114年6月止，均任職於嘉達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嘉達公司）單任臨時工，上開1年又3月期間之每月收入均為26,400元（見本院卷第96頁），其薪資總額共計396,000元（計算式：26,400元×15月＝396,000元）。基此，上開薪資費用扣除聲請人113年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7,076元、114年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8,618元後，尚分別有餘額9,324元、7,782元，是聲請人每月收入扣除必要生活費用後仍有餘額，有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情形。

　㈡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自聲請前置調解起算前2年為110年6月20日至112年6月19日），110年6月20日至110年12月28日並無投保資料，110年12月29日至112年7月19日於威錄精密企業有限公司任職，上開2年期間之110年並無收入、111年薪資收入為80,000元、112年1月1日起至112年6月19日止，薪資收入為36,189元（計算式：77,700元×170/365＝36,189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其薪資總額共計116,189元（計算式：80,000元＋36,189元＝116,189元），且有存款1,284元、保單價值準備金40,807元（此為扣除借款餘額）、汽車殘值280,000元等節，有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財產、所得查詢結果、清算終結裁定可參（見消債清卷第47-50頁、本院卷第37-39、9-12頁）。而聲請人110年度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5,946元，111、112年度每月必要生活費用17,076元，均未逾衛生福利部公告臺灣省110、111、112年度最低生活費標準，應認可採。是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共438,280元（計算式：116,189元＋1,284元＋40,807元＋280,000元＝438,280元），支出402,630元【計算式：（15,946元×11/30）＋（15,946元×6月）＋（17,076元×17月）＋（17,076元×19/30）＝402,630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其尚有餘額35,650元（計算式：438,280元-402,630元＝35,650元）。然於清算程序中，聲請人所提應屬清算財產價值為322,091元，各債權人均比例受償而清算終結，且高於扣除必要支出所餘35,650元，是認聲請人並無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予不免責之事由。

五、再聲請人於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聲請前置調解起算前2年為110年6月20日至112年6月19日），並無出境紀錄；惟於聲請清算期間、清算期間、清算終結及聲請免責期間之112年10月13日至同年月20、同年11月16日至23日、113年1月8日至同年月18日、114年1月2日至同年月9日、同年3月2日至9日、同年5月4日至同年月10日有入出境紀錄，有入出境資訊查詢結果可參（見本院卷第25-27頁）；審酌上開入出境紀錄均為嘉達公司指派聲請人至國外維修機器，出差期間所需費用均由嘉達公司負擔等節，經聲請人陳明在卷，核與嘉達公司切結聲明書、嘉達公司函附機票明細可參（見本院卷第111、112、125-189頁），可知聲請人出入境係工作性質，並非消費奢侈服務。另各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是否具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列各款之不應免責事由，均未提出事證加以證明，本院依卷內現有資料及依職權調查之結果，亦未查得聲請人具有該條各款所列不應免責之情形。是本院無從認定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之不免責事由。

六、綜上所述，本件債務人聲請清算，經法院裁定清算程序終止確定，本院復查無債務人具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各款所列應不免責之情事，揆諸首揭說明，債務人已符合免責之要件，本院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至債權人於本件免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1年內，如發見債務人有虛報債務、隱匿財產或以不正當方法受免責者，自得另依消債條例第139條規定，聲請本院裁定撤銷免責，附此敘明。

七、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劉玉媛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提出抗告，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28　　日

　　　　　　　　　　　　　　書　記　官　康綠株







